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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京 市 法 学 会

宁法会〔2020〕1 号

关于转发《省法学会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
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

的通知

市各研究会、各区法学会、各团体会员单位：

现将《省法学会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

防控工作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按通知要求，做好疫情防

控期间相关工作。各单位要充分利用各宣传平台，宣传全市

法学会在疫情防控中乐于奉献、爱岗敬业的先进集体和个

人，不断激发正能量、树立新形象。

附件：《江苏省法学会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

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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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法学会

2020 年 2 月 11 日

报送：省法学会，市委政法委。

南京市法学会秘书处 2020 年 2 月 1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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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江 苏 省 法 学 会

苏法会〔2020〕6 号

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法学会，各研究会（研究中心）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和中国法学会通知要

求，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现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。各级法学

会要团结带领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

书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

话和重要指示精神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

省政府决策部署，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

第一位，始终牢记“疫情就是命令，防控就是责任”，把打赢

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，讲政治、敢担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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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作为，以实际行动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

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坚决服从指挥调度，严格落实防控措施，围

绕依法防控切实做好法学研究、法治宣传和法律服务等工

作，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发挥应有作用、贡献积极力量。

二、围绕依法防控，组织开展法学研究。要团结广大法

学法律工作者围绕依法防控疫情的有关问题集中攻关，及时

提出对策建议，更好地服务科学决策和疫情防控，充分发挥

法治在防控疫情中的重要作用，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

展。要围绕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、配套制度和处罚程序等

开展法学研究，推动构建系统完备、科学规范、运行有效的

疫情防控法律体系。要围绕健全应急管理体系、提高处理急

难险重任务能力，加强市场监管、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

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等法律问题进行调查研究，为强化公共

卫生法治保障、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等提供理论

支持和智力服务。

三、积极参与法治实践，加强法治宣传、法律服务。法

学会作为政法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要团结引导法学法律工

作者在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下，落实联防联控措施，配合做

好疫情监测、排查、预警等工作。要积极参与涉疫情矛盾纠

纷排查化解工作，妥善处理疫情防控中出现的各类矛盾问

题，主动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。要积极参与严厉打击暴

力伤害医务人员的违法行为，严厉查处各类哄抬防疫用品和

民生商品价格的违法行为，严厉打击抗拒疫情防控、暴力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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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、制假售假、造谣传谣等破坏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，

为保障社会安定贡献力量。要积极参与法治宣传教育和舆论

引导工作，加强疫情防控普法宣传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增强

法治意识，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。要充分发挥所属

媒体法治宣传作用，讲好抗击疫情故事，展现全省广大人民

群众团结一心、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。要加强所属网络媒体

管控，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，推动落实主体责任、

主管责任、监管责任。要按照“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，全

力支持和组织推动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”的要求，积极推动

为企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。

四、强化组织领导，切实做到守土有责、守土担责、守

土尽责。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，把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会

员全面动员起来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

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真正把党的政治优势、组织优势、密切

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的强大政治优势。要坚持党建

引领，坚决落实遏制疫情扩散蔓延的工作要求，扎实做好本

单位的防护工作，合理安排当前工作任务，近一阶段原则上

与疫情防控无关的会议活动一律取消或延期。各级法学会的

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、靠前指挥，坚决

反对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在防控疫情斗争中经受考验；广

大党员、干部要切实做好自身防护，做到不传谣、不信谣，

做遵纪守法的模范，要发扬不畏艰险、无私奉献的精神，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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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而出、英勇奋斗、扎实工作，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发

挥积极作用，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。

江苏省法学会

2020 年 2 月 7 日

报送：中国法学会，省委政法委。

江苏省法学会秘书处 2020 年 2 月 7 日印发


